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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林市精准发力整治河湖“四乱”问题

玉林市坚持高位推动、部门联动、县区牵头、河长办督促指

导的工作机制，全面贯彻落实江河湖库“清四乱”专项行动的部署

要求。截至 10 月底，列入自治区第 2 号总河长令重点督办的 9

个“四乱”问题和首轮摸底摸排发现的 68 个“四乱”问题已全部完

成整治并经市县核验。

一是高位推动，落实主体。玉林市出台《玉林市河库“清四乱”
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，细化任务，落实责任主体，明确时间节点。

发布玉林市第 2 号总河长令重点督办难以解决的“四乱”问题；建

立“四乱”问题通报制度，及时通报各县（市、区）“四乱”问题工

作进展情况，提请市县河长督促抓好抓实问题整改。二是强化检

查，督促整改。采取明察、暗访等形式督促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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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乱”问题整治工作，对整治不力的县（市、区）下发督告单限

时整改，共下发“四乱”问题专项督告单 39 份，涉及“四乱”问题

63 个。联合河长会议成员单位，开展“四乱”问题专项督查，对自

治区、玉林市重点督办问题逐一进行现场督查核验，全市通报督

查核验结果。三是重拳出击，攻坚难点。对于重点难点问题，召

开联席会议，以政府为主导，部门协调联动，落实专项资金等方

式开展整治。截至目前，共清理南流江博白段 128艘僵尸船，玉

东湖段 300 多亩建筑弃渣；投入钩机 120 余班次，人工近 1000

人次，清理兴业县旧寨江段淤泥、垃圾共计 300余车次；发放宣

传资料 8000多份。

柳州“清四乱”专项行动出实招求实效

柳州市认真抓好自治区第 2 号总河长令的贯彻执行，扎实推

进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

治工作，首轮摸底排查发现的 196 个江河湖库“四乱”问题，包括

列入自治区第 2 号总河长令重点督办的 27 个江河湖库“四乱”问

题，已全部完成整治并经市县核验。

一是强化组织保障。柳州市以第 2 号总河长令形式签发实施

《柳州市“清河行动”方案》，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全面部署。结合

自治区第 2 号总河长令的工作部署，以牵头单位主抓、县（区）

政府为责任主体、相关成员单位协同配合为原则，在全市范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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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为期三年打击“乱占乱建、乱围乱堵、乱采乱挖、乱倒乱排”

以及非法侵占水域岸线、擅自取水排污、农业面源污染、非法采

砂、非法养殖、倾倒废弃物以及电炸毒鱼等破坏江河湖库生态环

境的违法行为为主要内容的“清河行动”。二是强化监督检查。市

河长办不定期组织工作人员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，分批分次到 12

个县（区）进行暗访，对暗访发现的“四乱”问题建立动态台账、

督促限期整改；对整治不力、进展缓慢、问题突出的县（区）严

肃约谈。三是强化协调联动。联合河池市和来宾市印发了《柳州

市人民政府 河池市人民政府 来宾市人民政府 柳江干流河道采

砂规范管理工作机制》（柳政发〔2019〕24号），制定《柳州市、

河池市、来宾市河道采砂联合执法制度》，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和

监督管理体系，有效打击跨区域流窜违法采砂行为。截至 2019

年 5 月，全市累计开展联合执法 39 次，立案查处 14 起，依法查

处 62 个非法采砂场，1 个修船厂，拆除违法砂场 14 家，依法扣

押非法采砂机具 39 套，非法采砂船 10 余艘，累计收缴罚款 68

万元。四是强化验收销号。组织核查组对各县（区）江河湖库“四

乱”问题整治工作进行验收，对达到验收标准的“四乱”问题出具验

收报告，杜绝表面整改、虚假整改、降标整改，确保整治工作落

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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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水利部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；

自治区总河长、河长；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，自治区

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，自治区河长会议成员单位；

各市党委办公室、政府办公室，各市河长制办公室、水利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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